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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49,810,515股

发行价格：24.07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共计49,810,515股，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成登记、托管和限售手续，并收到中登上海分公司于2021年1月4日出

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1月4日。 公司新增股份自办理完成股份登记手续之日

起 6�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0年5月15日，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相关议

案。

2020年6月2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

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等相关议

案。

2、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0年10月2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2020年11月2日，中国证监会下发了《关于核准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2838号）。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3、发行数量：49,810,515股

4、发行价格：24.07元/股

5、募集资金总额：1,198,939,096.05元

6、发行费用（不含税）：11,167,862.72元

7、募集资金净额：1,187,771,233.33元

8、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20年12月21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会计师” ）对认购资金到账

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0]第

ZA16081号）。 截至2020年12月21日，本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发行对象缴付的认购资金总计人民币

1,198,939,096.05元已缴入中信建投证券指定的账户。

2020年12月21日，中信建投证券向新泉股份划转了认股款。 2020年12月22日，立信会计师出具了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ZA16086号）。 截至2020年12月22

日，发行人已发行A股股票计 49,810,515�股；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

价格为24.07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198,939,096.05元，扣除上市费用（不含税金额）人民币11,167,

862.72元，实际募集资金金额1,187,771,233.33元，其中股本增加49,810,515.00元，股本溢价人民币1,

137,960,718.33元计入资本公积。

2、新增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共计49,810,515股，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成登记、托管和限售手续，并收到中登上海分公司于2021年1月4日出

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1月4日。 公司新增股份自办理完成股份登记手续之日

起 6�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认为：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目

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股份限售期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发行管理办法》、《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 本次发行严格按照《江苏新泉汽车饰

件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方案》相关要求执行。 上市公司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也不存在直接

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

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

情形。 本次发行对象的确定及定价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管

理办法》、《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荐机构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

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

规定的范围核查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并发表了意见。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

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发行人为本次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认购邀请书》、《申购

报价单》、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已按照《股份认购协议》、《缴款通知书》

的约定缴纳股份认购款项；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以及新泉股份股东大会决议的相关要求，具有认购本次发行项下新增股

份的主体资格； 本所律师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范围核查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并

发表了相关意见；本次发行的过程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

价格、发行股份数额、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份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相关股

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本次发行严格按照《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相关要求执行。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关于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及获配股数的原

则，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24.07元/股，发行股份数量49,810,515股，募集资金总额1,

198,939,096.05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15家，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锁定期 获配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1 陈志军 6个月 1,454,092 34,999,994.44

2 众石财富（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个月 2,908,184 69,999,988.88

3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个月 2,908,184 69,999,988.88

4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个月 2,492,729 59,999,987.03

5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个月 5,816,368 139,999,977.76

6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个月 5,691,732 136,999,989.24

7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个月 1,911,092 45,999,984.44

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个月 2,077,274 49,999,985.18

9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个月 3,614,457 86,999,979.99

10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代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投连-个险投连）

6个月 1,578,728 37,999,982.96

11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代平安资产－工商银

行－鑫享3号资产管理产品）

6个月 1,578,728 37,999,982.96

12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代平安资产－工商银

行－鑫享7号资产管理产品）

6个月 1,578,728 37,999,982.96

13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个月 2,658,911 63,999,987.77

14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个月 2,600,747 62,599,980.29

15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个月 10,940,561 263,339,303.27

合计 - 49,810,515 1,198,939,096.05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陈志军

申购人名称： 陈志军

身份证号码： 32118119********12

通信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杭州湾新区银湾东路152号

2、众石财富（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众石财富（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境内资本）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8号院2号楼19层02-2202

法定代表人： 张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34437564X1

成立日期： 2015年07月07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股权投资管理。 （不得从事下列业务：1、发放贷款；2、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或金融衍

生品交易；3、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4、对除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提供担保。 ）；项目投资；资产管理。（“1、未经有

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3、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9号楼10层1001-63

法定代表人： 何肖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57693819XU

成立日期： 2011年05月20日

注册资本： 6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外币资金；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与资产管

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的业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4、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42891(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 刘晓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727878666D

成立日期： 2001年04月17日

注册资本： 13,244.2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5、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甲5号6层甲5号601、甲5号7层甲5号701、甲5号8层甲5号801、甲5号9层甲5号901

法定代表人： 王海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7856308U

成立日期： 2005年06月21日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1）基金募集；（2）基金销售；（3）资产管理；（4）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6、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1200号2层225室

法定代表人： 陈勇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31834917Y

成立日期： 1998年03月05日

注册资本： 1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7、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27楼09-14单元

法定代表人： 经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00218879J

成立日期： 1999年03月25日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8、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法定代表人： 夏理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成立日期： 2011年06月21日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益田路5999号基金大厦32-42楼

法定代表人： 张海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279533137K

成立日期： 1998年03月06日

注册资本： 36,172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

10、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29-31楼

法定代表人： 万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0933446Y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2005年05月27日

15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

产管理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代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连-个险投连）、平安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代平安资产－工商银行－鑫享3号资产管理产品）、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代

平安资产－工商银行－鑫享7号资产管理产品）等三名发行对象的管理人均为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11、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安庆大街甲3号院

法定代表人： 杨明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336940653

成立日期： 1998年04月09日

注册资本： 23,8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基金募集；（二）基金销售；（三）资产管理；（四）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五）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

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2、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666号H区(东座)6楼H686室

法定代表人： 李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71813093L

成立日期： 2005年02月02日

注册资本： 13,272.42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13、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08号特区报业大厦19层

法定代表人： 王株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109283569

成立日期： 2001年05月28日

注册资本： 22,22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 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

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

易的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截至2020年12月18日），公司前十大股东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江苏新泉志和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97,810,440 30.79

2 唐志华 境内自然人 52,780,000 16.61

3 唐美华 境内自然人 18,200,000 5.73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智能汽车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301,396 3.87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银汇理新能源主题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8,083,481 2.54

6 陈志军 境内自然人 4,550,000 1.43

7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

其他 4,542,226 1.43

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动力先锋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957,734 1.25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智能汽车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846,782 1.21

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环保低碳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723,447 1.17

合计 - 209,795,506 66.03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股份登记日（2021年1月4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江苏新泉志和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97,810,440 26.59

2 唐志华 境内自然人 52,780,000 14.35

3 唐美华 境内自然人 18,200,000 4.95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智能汽车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301,396 3.34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银汇理新能源主题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8,537,781 2.32

6

大家资产－民生银行－大家资产－盛世精选2号集合

资产管理产品（第二期）

其他 6,313,396 1.72

7 陈志军 境内自然人 6,004,092 1.63

8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其他 5,452,141 1.48

9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四组合 其他 4,872,577 1.32

10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

其他 4,542,226 1.23

合计 - 216,814,049 58.93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江苏新泉志和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唐敖齐先生和唐

志华先生，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49,810,515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 - 49,810,515 49,810,515 13.5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318,006,722 100.00 - 318,006,722 86.46

合计 318,006,722 100.00 49,810,515 367,817,237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业务、资产和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公司的主营业务，拟投资“西安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上海

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上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和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的业务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

而发生重大变化。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首先，公司将加强与上汽集团、吉利汽车、陕汽集团、国际知

名品牌电动车等大型客户的合作关系，有效扩大公司乘用车、商用车饰件总成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规模，提

高市场占有率和市场竞争地位，持续盈利能力将得到不断增强；其次，公司产品及生产布局进一步完善，

市场竞争实力进一步增强，为公司进一步开拓长三角及西北地区市场提供良好保障；最后，公司技术研发

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实力将进一步加强，为公司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

资产、净资产将有一定幅度的提升。

（二）对公司治理和高管人员变动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治理和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 本次发行后，若公司拟调整高级管理

人员，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西安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上海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具

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上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有助于提升公司产品总体研发实力，补充流

动资金将为公司生产经营带来新的动力。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将有所

提升，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将得到增强；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将进一步增加，财务结构将更趋合理，有利

于增强公司资产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四）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募集资金将投入“西安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上海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

目” 、“上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和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实施后，有助于公司增强资本实力，把握市场机

遇，顺应产业发展；深化公司主业，扩大竞争优势，满足资金需求。 整体而言，有利于提高公司未来的行业

竞争能力。

（五）对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全

部用于相关项目建设及补充流动资金。 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实施和效益的产生，公司主营业务

的盈利能力将得以加强，未来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和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将有所增加。同时，随着公司净资产

的大幅上升，公司的筹资能力也将有所提升，有利于公司未来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的增加，从而进

一步改善公司的现金流量状况。

（六）本次发行对公司负债情况的影响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为57.64%。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

规模将上升，资产负债率得以下降，资产负债结构将更加稳健，抗风险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公司不存在通

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大量增加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情况，不存在负债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

形。

（七）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江苏新泉志和投资有限公司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唐敖齐、唐志华父子仍为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等方面不会发生

变化。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不会因本次发行而新增关联交易，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

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

（八）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及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关联方不存在违规占

用公司资金、资产的情形，亦不存在公司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六、本次发行的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2203室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保荐代表人：梁宝升、谢吴涛

项目协办人：宣言

项目组成员：王郭、窦岳、雷晓凤

联系电话：021-68801584

传真：021-68801551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501号上海中心大厦11/12层

负责人：顾功耘

经办律师：张优悠、张颖、杨尧栋

联系电话：021-20511000

传真：021-20511999

（三）审计及验资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联系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61号4楼

负责人：杨志国

签字注册会计师：鲁晓华、吕杰

联系电话：021-63391166

传真：021-63392558

七、上网公告附件

1、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合规性的报告；

3、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

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4、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特此公告。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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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被

动稀释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系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由

稀释前的53.08%降至当前的45.89%，合计被动稀释7.19%。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5日收到控股股东江苏新泉志和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泉投资” ）及其一致行动人唐志华先生、唐美华女士的《江苏新泉汽车饰件

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

动稀释，由稀释前的53.08%降至当前的45.89%，合计被动稀释7.19%。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不

会导致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1

企业名称 江苏新泉志和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唐志华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注册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305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115810638936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建筑装饰材料的批发兼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1年8月24日至2031年8月23日

股东构成 唐敖齐持有51%的股权，唐志华持有49%的股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2

唐志华先生，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现住所在江苏省常州市。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3

唐美华女士，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现住所在江苏省丹阳市。

注：唐敖齐先生和唐志华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唐敖齐先生和唐志华先生系父子关系，唐敖齐先生

与唐美华女士系父女关系。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控股股东新泉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唐志华先生和唐美华女士分别持有公司9,

781.044万股、5,278万股、1,820万股股份， 合计持股数量为16,879.044万股； 持股比例分别为30.76%、

16.60%、5.72%，合计持股比例为53.08%，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期间，公司总股本变动原因：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2838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9,810,515股，并已

于2021年1月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上述情况导致公司总股本由318,006,722股增加至367,817,237股，进而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新泉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唐志华先生和唐美华女士分别持有公司9,

781.044万股、5,278万股、1,820万股股份， 合计持股数量为16,879.044万股； 持股比例分别为26.59%、

14.35%、4.95%，合计持股比例为45.89%。 其中，唐美华持有公司1,820万股股份，持股比例由5.72%被动

稀释至4.95%，其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降至5%以下。

综上，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由53.08%被动稀释至45.89%，合计被动稀释7.19%。合

计持股数量为16,879.044万股，持股数量不变，未发生主动增持和减持行为。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披露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

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 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江苏新泉

汽车饰件股份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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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泉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调整前转股价格：14.22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15.55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拟生效日期：2021年1月11日

●转股价格调整原因：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登记托管手续，“新泉转债” 的转股价格需要依据

《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调整公式进行调整。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于2021年1月4日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已于2021年1

月4日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49,810,515股的登记托管手续。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规定，“新泉转债” 的转股价格拟由目前的

14.22元/股调整为15.55元/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83号）核准，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

6月4日公开发行了4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价格为每张100元，按面值发行，期限6年，发行总额45,

0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8]90号文同意，公司4.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8年6月22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新泉转债” ，债券代码“113509” 。

二、转股价格调整

（一）本次调整前转股价格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

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新泉转债” 自2018年12月10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初始转股价格为25.34元

/股，最新转股价格为14.22元/股。

1、公司于2018年9月5日向下修正“新泉转债” 转股价格，新泉转债的转股价格由25.34元/股调整为

19.40元/股。

2、因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公司于2018年12月13日调

整“新泉转债” 转股价格，新泉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9.40元/股调整为19.38元/股。

3、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实施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新泉转债” 转股价格由19.38元/股调整

为18.89元/股。

4、公司于2020年5月19日实施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新泉转债” 转股价格由18.89元/股调整

为14.22元/股。

（二）本次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1、根据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的规定，在“新泉转债” 发行之

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公司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

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 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 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 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 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 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

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 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 （如

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

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公司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

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

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

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予以制订。

2、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2838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9,810,515股，发行

价格24.07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98,939,096.05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11,

167,862.72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87,771,233.33元。公司已于2021年1月4日完成非公开发

行股票新增股份49,810,515股的登记托管手续，并收到中登上海分公司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根据

“新泉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需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三、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及结果

（一）调整公式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计算公式：

增发新股或配股： P1=(P0+A×k)/(1+k)；

（二）调整结果

根据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的公式计算，调整前转股价P0�为14.22元/股，增发

新股价A为24.07元/股，增发新股率k为15.66%（49,810,515股/318,006,722股，以2020年12月31日的

总股本计算）， 则调整后转股价P1= (P0+A×k)/ (1+k)= （14.22元 /股+24.07元 /股×15.66%）/

（1+15.66%）=15.55元/股。 因此“新泉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4.22元/股调整为15.55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拟自2021年1月11日起生效，新泉转股（转股代码：191509）自2021年1月8日停

止转股，2021年1月11日起恢复转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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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泉转债” 交易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新泉转债” 近期价格波动较大，2021年1月4日和2021年1月5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涨幅累计达

23.14%，换手率分别为167.63%和403.51%。

●截至2021年1月5日收盘，“新泉转债” 收盘价格为295.33元/张，“新泉转债”面值为100元/张。

●因“新泉转债” 盘中出现涨幅20%的异常波动，“新泉转债” 分别于2021年1月4日14时04分至14

时33分和2021年1月5日10时46分至11时15分被实施了盘中临时停牌，根据相关规则，可转债交易不设

置涨跌幅限制，可能存在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新泉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109,298,000元，占“新泉转债” 发

行总量的比例为24.2884%。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新泉转债”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和赎回风险。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83号）核准，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6月4日公开发行了4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价格为每张100元，按面值发行，期限6年，发行

总额45,000万元。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8]90号文同意，公司4.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8年

6月2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新泉转债” ，债券代码“113509” 。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 ）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新泉转债” 自2018年12月10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初始转股价格为

25.34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14.22元/股。

1、公司于2018年9月5日向下修正“新泉转债” 转股价格，新泉转债的转股价格由25.34元/股调整为

19.40元/股。

2、因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公司于2018年12月13日调

整“新泉转债” 转股价格，新泉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9.40元/股调整为19.38元/股。

3、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实施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新泉转债” 转股价格由19.38元/股调整

为18.89元/股。

4、公司于2020年5月19日实施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新泉转债” 转股价格由18.89元/股调整

为14.22元/股。

二、可转债交易风险提示

（一）2021年1月4日和2021年1月5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涨幅累计达23.14%，换手率分别为167.63%和

403.51%。 因“新泉转债”盘中出现涨幅20%的异常波动，“新泉转债” 分别于2021年1月4日14时04分至

14时33分和2021年1月5日10时46分至11时15分被实施了盘中临时停牌，根据相关规则，可转债交易不

设置涨跌幅限制，可能存在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

（二）截至2021年1月5日收盘，“新泉转债” 收盘价格为295.33元/张，“新泉转债”面值为100元/张。

（三）根据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

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为109,

298,000元，占新泉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24.2884%。 如未来触发该条款，则存在强制赎回风险。

（四）若“新泉转债” 触发上述赎回条款，公司启动赎回，投资者除规定时限内在二级市场继续交易

或按照转股价格转股外，仅能选择以 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被强制赎回，将面临较大投

资损失。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新泉转债” 的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和赎回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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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黄伟源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任期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聘任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一、黄伟源先生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及任职条件，未发现有《公司法》、《证券

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二、提名和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同意聘任黄伟源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附：黄伟源先生简历

黄伟源，1968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 1990年7月至2009年3月，历任无锡焦化有限公司技术员、技术副处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2009

年3月至2017年1月，任靖江众达炭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7年2月至今，任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

特此公告。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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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1年1月5日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0年12月29日以电话方式发出。 公司现有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并表决

的董事7人。

会议由董事长阙伟东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 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黄伟源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议案主要内容：由公司总经理阙伟东先生提名，且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拟聘任黄伟源先

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

黄伟源先生简历如下：

1968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1990

年7月至2009年3月，历任无锡焦化有限公司技术员、技术副处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2009年3月至

2017年1月， 任靖江众达炭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7年2月至今， 任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总

监。

独立董事对上述聘任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 备查文件

1、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6日

证券代码：603112� � � � � �证券简称：华翔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1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甘亭镇华林苗圃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楼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8,289,97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832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春翔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张敏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8,185,873 99.9638 104,100 0.0362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8,185,873 99.9638 104,100 0.036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议案

10,309,372 99.0003 104,100 0.9997 0 0.0000

2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理财

的议案

10,309,372 99.0003 104,100 0.999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议案2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全部表决通过；

2、本次审议的议案1、议案2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包产、马钰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1）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3）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5日

证券代码：000517�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2021-001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1月5日（星期二）下午14:45；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月5日9:

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1年1月5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20楼会议室（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700号荣安大厦）。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久芳。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18人， 代表股份2,453,929,06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7.072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股份2,317,467,47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2.786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136,461,58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2860％。

4、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代理人）13人，代表股份14,275,78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4484％。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

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审 议 案 投票情况 股份数（股） 赞成股份（股） 反对股份（股）

弃权股份

（股）

赞成率（%）

1、《关于对外担保预

计情况的议案》

全体投票 2,453,929,063 2,452,961,248 967,815 0 99.9606%

其中：现场投票 2,317,467,476 2,317,467,476 0 0 100.0000%

网络投票 136,461,587 135,493,772 967,815 0 99.2908%

中小投资者投票 14,275,787 13,307,972 967,815 0 93.220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本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2、出席律师：肖玥、陈农

3、结论性意见：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601375� � � � � � � �证券简称：中原证券 公告编号：2021-002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5%以上股东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公司” ，代表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持有公司股份）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431,738,55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9.30%，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股份，

已于2018年1月3日解除限售。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渤海公司计划自本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数量不超过92,857,694股，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减持价格

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渤海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431,738,551 9.30% IPO前取得：431,738,551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股东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渤海公司 8,299,300 0.18% 2019/9/30～2020/3/27 4.74-5.23 2019年9月6日

渤海公司 25,189,900 0.54% 2020/7/20～2020/12/31 4.80-5.74 不适用

渤海公司 77,381,316 1.67% 2020/7/6～2021/1/2 5.11-6.60 2020年6月11日

注：

1、2020年7月30日， 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公司总股本由3,869,070,700股变为4,642,

884,700股。 上表中持股比例是根据公司于本公告披露日总股本计算。

2、渤海公司自2020年7月20日至2020年12月31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5,189,900股。

根据相关规则，上述股份的减持不涉及预披露事宜。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减持合理价格区

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渤海公司 不超过：92,857,694股

不超过：

2%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92,

857,694股

2021/1/27～

2021/7/26

按市场价格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前持有的股份

自身 资金安

排需要

注：

1、若计划减持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拟减持股份数量和减

持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2、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减持

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是股东渤海公司根据自身资金安排进行的减持，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

性经营产生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渤海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

本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公司将持续关注渤海公司本次减持计划的后续实施情况，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6日


